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道路养护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服务内容及要求

	1
	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道路养护项目
	1项
	一、物业基本情况：

1.服务内容：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道路养护工作。

2.物业管理服务范围：本次采购的养护覆盖园区39条道路，总长度77.52公里，总面积206.17万平方米，其中道路面积154.26万平方米、道路绿化面积29.22万平方米、人行道面积22.69万平方米，及工业大道两侧未开发区域的绿化美化部分。

二、中泰产业园保洁服务：

（一）服务期限：3年

（二）区域保洁内容及服务次数要求：

1.中泰产业园区

序号

工 作 内 容

频 次

1

收集保洁区域内垃圾，确保道路路面整洁
每日 
2

人行道上及人行道往外可视范围内范围内乱堆乱倒的大件垃圾、废弃家具、建筑垃圾的清理，并送至有效的垃圾转运站

每日
3

承包果皮箱、灯杆、公交站牌、休闲坐椅、交通护栏等市政设施的清洗工作

每日
4

市政道路两边往外延伸至断崖、坡顶杂草、喷药清理

每日
5

承包道路洒水及机械化清扫作业

每日
6

在城区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扬尘防治专项整治工作

随时

7

在合同期内， 遇突击性、临时性任务， 或“创城” “创卫”等各项考核检查，现场会沿途保洁等特殊情况，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甲方协调管理。并有义务增加人员和保洁时间,积极配合园区优质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突发性任务以及重大会议、大型活动任务不另外追加经费（除政府有经费安排外）。

随时

8

配备园林绿化工人，能独自完成道路绿化养护，道路绿化美化、养护、定期修剪等工作
定期
9

管道堵塞情况下，安排抽水车及时清理，抽水至最近的雨污管道；雨季施工低洼地块形成堰塞湖，安排抽水车抽水至最近雨水管。

随时

10

甘蔗收割季，特定情况增加的环卫作业量，清理道路上掉落甘蔗、甘蔗渣，并清理被碾压的甘蔗蔗糖，期间所产生的费用不另外支付

随时

11

遇到突发疫情情况能独立配合园区的安排，半个小时内到达进行指定位置的消杀工作

随时

未列入的且为正常保洁管理工作的保洁管理工作的项目、部位均包括在本次采购范围内，要求投标人不得因此拒绝提供保洁管理服务（保洁用品等所需费用全部包括在服务费中）。

（三）服务质量要求： 

详见下方（附件材料）
要求投标人在保证保洁质量的前提下，可引进设备或加强管理等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员配置。

四、供应商的现行营运状况要求

1.具有科学合理的组织构架，严格的管理细则和岗位责任制度。

2.具有提供完善的后勤管理和保障服务的能力，并具有一定的企业规模。




二、商务要求

	▲（一）合同签订期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二）合同履约期限
	3年

	（三）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投标报价要求
	1.投标总报价为完成采购人指定服务全部内容的报价，即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包括中标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工作内容而发生的所有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其他费用、税金等全部费用和供应商要求获得的利润以及应由中标人承担的义务、责任和风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2.投标总报价不得高于采购预算。

3.本项目涉及所有资金往来的币种为人民币。

4.投标报价中应包含本项目采购代理服务费。

5.投标人应充分考虑由于国家政策变化、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本合同中断引起损失风险。



	（五）其他
	根据本项目需求，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项目实施方案和服务承诺方案各1份，以作为评标依据。


附件材料：
1.中泰产业园区道路环卫作业质量要求及考核评分标准

2.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道路养护道路环卫作业考核评分标准

3.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道路养护道路清扫保洁考核标准

4.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道路情况表
中泰产业园区道路环卫作业质量要求及考核评分标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清扫

保洁

垃圾

收集

处理
	1.对城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支路入口等每天实行普扫和保洁相结合作业模式。清扫保洁时间：普扫6.30：00至8：00，早上8点钟前要完成普扫工作；保洁时间8:00至18:00；

2.要做到保洁范围内干净整洁，无垃圾乱倒、无废弃物、无果皮纸屑、痰迹烟蒂、无塑料袋、无积泥、无积水及灰带、无杂草、无泥沙和碎石及砖块等垃圾，路面见本色；

3.所有硬化宽度2米以上的路面要求每天拿扫把清扫保洁一次；石板路面和2米以下宽度的水泥路面及人力三轮车无法通行的巷子要求每天用钳子等工具拾捡各种垃圾一次，每周用扫把清扫一次。要求无垃圾遗留；

4.清扫保洁后的垃圾、尘土、泥沙、碎石等要倒入保洁车内，并盖好车盖；

5.垃圾桶和临街门店垃圾收运工作与保洁工作必须同时进行；

6.园区企业产生的生活垃圾每天上午收集清运一次，不能少收漏收；

7.确保清扫保洁垃圾及时清运，做到日产日清；

8.对道路两侧的树池、墙根等地方的建筑余泥、砖头、瓦块、树枝、旧家具等杂物要及时清理，保证树池、墙根等干净整齐；

9.作业范围内无卫生死角；

10.除“四害”要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11.每天将清扫保洁收集到的垃圾转运至天西填埋场。
	1.无清扫保洁工作计划，扣1分； 

2.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普扫的，每500m2扣2分；
3.普扫质量差，有明显不洁或漏扫，每条路段扣3分；
4.点状垃圾（烟蒂、果皮、纸屑等），1000平方米范围内不能超出10件，每超出1件扣1分。塑料袋、饮料瓶、砖瓦石块等，超过30分钟不清理，扣2分；

5.袋装垃圾，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袋扣0.5分；

6.面状垃圾（5个及以上点状垃圾组成），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平方米扣1分；

7.零散暴露垃圾（指裸露在室外的垃圾，一般形成时间较短），每平方米扣0.5分； 

8.成堆暴露垃圾，每立方米扣1分，一处最多扣3分；
9.路面污水横流，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处扣1分；

10.沙井、沟眼有陈旧污迹或垃圾堵塞，每处扣2分。道边石牙有明显青苔、杂草、污泥，每处扣2分；

11.树枝、旧家具等杂物，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处扣2分；

12.废弃的砖头、瓦块、碎石，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处扣1分。道路泥沙、建筑余泥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平方米扣1分，一处最多扣3分；

13.每处杂草扣1分；

14.蚊蝇孳生地、鼠洞鼠迹每处扣1分；

15.卫生死角发现一处扣3分；
16.每漏收一户居民户或一个门店的垃圾，扣1分；

17.除“四害”不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每处扣3分；

18.未能做到日产日清，车辆存在过夜垃圾的，发现一次扣3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道路

洒水(冲洗)

作业
	1.每天对城区道路统一时间全面进行洒水作业三次，时间分别为：第一次道路洒水要在7：00之前完成，第二次洒水时间为9：00至12：00，第三次洒水时间为14：30至18：00；

2.每月要对园区所有主干道及人行道开展至少一次大冲洗工作；

3.车辆作业限速10—20公里/小时，并播放提示音乐、开启警示灯、GPS等，做好实时监控和备检相关工作；洒水车辆标志清晰、齐全；

4.道路洒水、冲洗要文明作业，主动避让行人，经过行人密集地段，洒水车辆要减速慢行、降低水压；道路冲洗作业要避免冲洒到行人；

5.道路洒水、冲洗完成后，路面、路沿石（含花坛、安全岛及候车亭的路侧石）、道路交叉口无积尘泥沙，无积存垃圾及杂物，路面现本底色，排水口通畅无积水；

6.严重污染路面要反复冲洗至干净为止。做到洒水后路面无灰带、无杂物、无漏洒；
	1.无城区道路洒水工作计划，扣1分；

2.不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洒水工作的，每次扣2分；

3.不按要求开展洒水工作，每少一条路段不洒水扣1分；

4.不按要求开展主干道及人行道冲洗工作，每少一条路段不冲洗扣1分；

5.洒水作业时，不播放提示音乐、不开启警示灯、GPS，超速，安全反光标志不清晰每次每项扣1分；

6.未做到文明作业，被市民投诉的，每起扣2分；

7.对城区易受污染道路、易发生扬尘污染道路每天开展洒水作业、喷雾降尘作业少于6次，每条道路扣2分。

	机械

清扫

作业
	1.机械清扫作业时间：每次洒水工作完成后，立即开展机械清扫作业； 

2.机械清扫作业要按规定车速作业，机械清扫5-8公里/小时，机械保洁8-15公里/小时。原则上按计划线路作业，要求按道路单边进行作业，作业过程中必须打开安全警示灯；

3.确保道路和绿化带底下无积尘，无泥沙土堆、无碎石、无漏扫、无积水、无青苔，道牙净、雨水口净、路边石净，路面和交通标志线见本底色；

4.机械清扫率要达到60%以上。


	1.无机械清扫工作计划，扣1分；

2.不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开展道路机械清扫作业的，每次扣2分；

3.不按规定路线开展机械清扫作业的，每次每少一条道路不进行机扫作业扣1分；

4.机械清扫作业时，不打开安全警示灯、超速、安全反光标志不清晰每次扣1分；

5.机械清扫不干净的，每次每条道路扣2分；

6.机械清扫率不达到60%以上，扣1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人员规范作业
	1.遵纪守法、文明作业，不能与民众发生争吵、谩骂、斗殴；

2.作业工具有序放置，保持整洁；

3.每条道路必须有保洁员定员定岗进行长效普扫保洁，人均清扫面积不超过2公里/人；

4.作业人员佩证上岗，作业期内穿反光安全服;在作业时间内，不集聚闲聊，工期休息不超过10分钟。作业期间不做与作业无关的事；

5.清扫作业中不得漏扫、甩扫；

6.不得将垃圾、尘土、泥沙、碎石等扫入道路排水口或倒入花坛、绿化带、果皮箱、垃圾集装箱内；

7.停放作业车辆要遵守交通法规；垃圾运输实行密闭，不得超高运输和吊挂杂物；

8.在指定地点倾倒垃圾，严禁在城区焚烧垃圾、树叶和其它杂物；

9.交接班不得出现空档，责任区交界处清扫保洁各过界5米；

10.每班收工后必须清洗作业车辆；

11.在特殊时期要配合相关规定开展工作；

12.严禁作业人员擅自向责任区内单位收取各种费用。


	1.与民众发生争吵、谩骂、斗殴的，每起扣3分；

2.作业工具摆放不整齐，每处扣1分；

3.未定员定岗进行长效普扫保洁，每条道路扣3分；人均清扫面积超过2公里/人，每条道路扣3分；人均保洁面积超过2.5公里/人，每条道路扣5分；

4.在规定作业时间内无人上岗或缺岗，每人次扣0.5分；

5.不佩戴上岗证、不穿反光安全服的，每人次扣1分；
6.集聚闲聊或坐岗超过10分钟、做其他无关事情的，发现一次扣2分；
7.清扫中发现漏扫、甩扫的，发现一次扣1分；

8.将垃圾、尘土、泥沙、碎石等扫入道路排水口或倒入花坛、绿化带、果皮箱、垃圾集装箱内，发现一次扣5分；

9.不按交通法规停放作业车辆，作业车辆未实行密闭运输、超高运输、吊挂杂物，每项扣1分；

10.垃圾未在指定地点倾倒，或焚烧垃圾、树叶和其它杂物的，发现一项扣3分；

11.交接班出现空档或交界处清扫未各过界5米的发现一次扣1分；

12.未按要求清洗作业车辆，每车扣1分；

13.在特殊时期拒绝配合相关规定，每起扣5分；

14.发现作业人员擅自收费的一次扣5分；

15.应急作业时，未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清理干净的，每延迟半小时扣3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车辆使用及管理
	1.各种环卫作业车辆（含扫地车、清洗车、洒水车、清运车、人力三轮车、电动保洁车等）标志清晰、车容整洁美观，车体外无污物、无吊挂垃圾、杂物和污垢，车况良好，车体无损、无锈蚀、无污物、无灰垢；

2.作业车辆必须配备反光标识并且不得遮挡；

3.严禁在主、次干道或人行道冲洗作业车辆；

4.要做好车辆的维护、保养、维修工作，避免车辆运行存在安全隐患；

5.及时为机动车辆办理年审、交保险；

6.机动车辆要使用甲方指定的加油站提供的燃油。


	1.无机械化车辆维护管理制度，扣1分；

2.车辆冲洗不到位，存在杂物、污渍、油渍、污水，或异味大的，发现一项每车扣1分；

3.作业车辆无反光标识或反光标识被遮挡发现一次扣2分；

4.在主、次干道或人行道冲洗作业车辆，每起扣5分；

5.车辆标识不规范、不挂牌作业，不按交通规则和作业路线行驶，每车次扣1分；

6.车辆出现故障或安全隐患未及时进行维修或排除隐患，每发现一处扣3分；

7.车辆每行驶6000公里进行一次保养，并将车辆保养记录报备环卫站，未按规定进行车辆保养的，每车扣2分；

8.违规操作，如车辆驾驶不当，导致损坏车辆的，发现一次扣5分；

9.未及时为机动车辆办理年审、交保险，每车每项扣3分；

10.出现安全事故的，在当月考核汇总分中扣分：负主要责任扣6分/起，负次要责任扣3分/起，无责任的不扣分；

11.机动车辆不使用甲方指定的加油站提供的燃油，发现一起扣8分

	交通护栏的清洗保洁
	1.交通护栏清洗作业采用车辆设备或人工清洗。保证安全、文明作业，使用行业标志及道路作业警示标志，工作人员穿着反光标志服和环卫服装上岗，保证行人、行车的安全及遵守各项交通规则。每月至少全面清洗1次以上；

2.护栏清洗保洁要干净，表面无污迹，见本底色；

3.要合理安排清洗时间，避免在人员、车辆流动高峰期开展清洗工作。


	1.无交通护栏清洗保洁工作计划，扣1分；


2.不按清洗保洁工作计划开展工作，扣2分；


3.交通护栏有明显积尘、污迹的，每路段扣1分；


4.清洗工作不彻底，每路段扣0.5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环卫设 施
	1.果皮箱要做到随满随清，随脏随洗，清理垃圾后要把门关好，不能有垃圾满溢，周边不能有污水和散落垃圾。日常清洗保洁每天至少1次，每周对果皮箱全面大清洗1-2次，清洗范围包括箱体内外、内胆（桶）及地面的污渍和乱涂乱写乱张贴等，达到内外干净整洁，外表无积泥积污、现本色，投递口整洁，周边地面无陈旧油污、无异味的标准；

2.每周开展一次灯柱、公交站牌、休闲坐椅等市政设施的擦洗工作，做到市政设施外表无积泥积污、无乱涂乱写乱张贴等。
	1.未及时清理果皮箱内的垃圾，造成垃圾满溢，每个扣1分；

2.果皮箱未关门，每个扣1分；

3.未按要求每天清洗果皮箱，每个扣1分；

4.果皮箱周边有污水、油渍和散落垃圾，每处扣1分；

5.果皮箱、灯柱、公交站牌、休闲坐椅等市政设施外表有污渍、油渍、乱涂乱写乱张贴等，每个扣1分；

6.未按要求开展灯柱、公交站牌、休闲坐椅等市政设施的擦洗工作，每个扣2分。

	应急处理
	1.必须组建不少于15人的应急突击队伍；

2.园区范围内突发性事件中的环卫工作，须30分钟内安排作业车辆和工人到现场，并按规定的时间完成清理工作任务；
3.做好市、区各级部门布置的临时性、突发性事件、“创城创卫创优”的各项考核评比检查、调研线路保洁、“三重”活动（重大活动、重要节庆、重点时段）、不可抗力自然灾害（如台风、水灾、地震等）等市容环卫工作任务。
	1.未组建应急突击队伍或应急突击队伍人数少于15人，每项扣3分；

2.不按应急处理工作安排进行应急处理的，每次扣5分；

3.应急人员、车辆等不服从政府统一指挥、统一调配的，每次扣5分；

4.中标人不服从环境卫生应急工作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完成清理工作任务，每次扣5分。



	投诉

处理
	    市民投诉（热线、电话、邮件、上访等）、信息采集员和考评人员巡查发现需督办整改等问题。
	1.市民投诉或上级交办、督办经核实，半天内整改完毕不扣分，超过半天内整改完毕，每起扣2分；3天内整改完毕，每起扣5分；超过3天未整改或整改不彻底，每起扣8分；
2.考评工作人员巡查发现的问题，30分钟内完成整改的不扣分，超过30分钟不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每起扣1分；

3.同一个问题被投诉，不能彻底解决，反复被投诉的，每投诉一次扣3分。

	行道树养护
	1、行道树存活率达不到90%。
	每条街道扣1分

	
	2、行道树修剪不规范，有明显枯枝，树冠不完整、有寄生、悬挂物。
	每条街道扣0.6分

	
	3、行道树有倒伏、倾斜未及时扶正和设支撑桩
	每条街道扣1分

	
	4、清理树池不彻底，有明显杂草、杂物、垃圾
	每条街道扣0.6分

	
	5、成片出现病症，人行道草坪为害率大于5%，行道树单株叶片为害超5%以上。
	每处扣0.2分

	
	6、人行道草地修剪不及时，草长超过6厘米；草坪近侧石、近树干边缘未做手工修剪的；切边不美观、不规范，不整齐划一
	每处扣1分

	
	7、施肥量不足或缺乏某种元素影响植物生长或出现生理征状的；施肥不合理出现肥害，造成植株生长不良甚至死亡的；施有机肥时未开沟和及时覆土而污染环境
	每处扣1分

	
	8、人行道草坪等地被生长不良，浇水不及时，植物叶片呈萎蔫、枯黄、落叶现象
	每平米扣0.2分

	
	9、管理地段存留粒径超过2厘米的有碍景观的砖、石、建筑杂物以及枯枝、落叶、修剪废弃物；有挂物等。
	每处扣1分

	
	10、归堆后的垃圾杂物未堆放在-隐蔽的地方、修剪废弃物堆放影响交通两者未做到日产日清或随意焚烧。
	每处扣1分

	绿化带、花灌木养护
	1、有明显缺株、缺苗有断层空位，裸露地面，在2处以上。
	每条绿化带扣2分

	
	2、绿篱修剪未做到面线平整，梭角分明，未按造型修剪
	每处扣2分

	
	3、绿化带、花灌木应适时作深翻、松土、施肥、覆土工作的地段，未作该项工作的。
	每处扣2分

	
	4、花灌木剪掉花芽已分化枝条，影响当年开花的，或花后未及时修剪、清除残花败叶；因修剪不当或过度重修剪造成植物生长不良或影响景观效果的
	每处扣2分

	
	5、排水不合理或浇水不及时导致植物叶片呈萎蔫、枯黄、落叶现象
	每处扣1.5分

	
	6、绿化带、花灌木每平方米杂草多于15株以上。
	每处扣1分

	
	7、施肥量不足或缺乏某种元素影响植物生长或出现生理征状的；施肥不合理出现肥害，造成植株生长不良甚至死亡的；施有机肥时未开沟和及时覆土而污染环境
	每处扣1分

	
	8、成片出现病症，为害率大于5%。
	每处扣2分

	
	9、管理地段存留粒径超过2厘米的有碍景观的砖、石、建筑杂物以及枯枝、落叶、修剪废弃物；有挂物等。
	每处扣1分

	
	10、归堆后的垃圾杂物未堆放在隐蔽的地方、修剪废弃物堆放影响交通两者未做到日产日清或随意焚烧。
	每处扣1分


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道路养护道路环卫作业考核评分标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清扫

保洁

垃圾

收集

处理
	1.对城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支路入口等每天实行普扫和保洁相结合作业模式。清扫保洁时间：普扫5：00至7：00，早上7点钟前要完成普扫工作；保洁时间7:00至22:00；

2.要做到保洁范围内干净整洁，无垃圾乱倒、无废弃物、无果皮纸屑、痰迹烟蒂、无塑料袋、无积泥、无积水及灰带、无杂草、无泥沙和碎石及砖块等垃圾，路面见本色；

3.所有硬化宽度2米以上的水泥路面要求每天拿扫把清扫保洁一次；石板路面和2米以下宽度的水泥路面及人力三轮车无法通行的巷子要求每天用钳子等工具拾捡各种垃圾一次，每周用扫把清扫一次。泥路要求无垃圾遗留；

4.清扫保洁后的垃圾、尘土、泥沙、碎石等要倒入保洁车内，并盖好车盖；

5.果皮箱、垃圾桶和临街门店垃圾收运工作与保洁工作必须同时进行；

6.小街小巷两边所有的居民户生活垃圾每天上午收集清运一次，不能少收漏收；

7.确保清扫保洁垃圾及时清运，做到日产日清；

8.对道路两侧的树池、墙根等地方的建筑余泥、砖头、瓦块、树枝、旧家具等杂物要及时清理，保证树池、墙根等干净整齐；

9.作业范围内无卫生死角；

10.除“四害”要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11.每天将清扫保洁收集到的垃圾转运至天西填埋场。
	1.无清扫保洁工作计划，扣1分； 

2.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普扫的，每500m2扣2分；
3.普扫质量差，有明显不洁或漏扫，每条路段扣3分；
4.点状垃圾（烟蒂、果皮、纸屑等），1000平方米范围内不能超出10件，每超出1件扣1分。塑料袋、饮料瓶、砖瓦石块等，超过30分钟不清理，扣2分；

5.袋装垃圾，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袋扣0.5分；

6.面状垃圾（5个及以上点状垃圾组成），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平方米扣1分；

7.零散暴露垃圾（指裸露在室外的垃圾，一般形成时间较短），每平方米扣0.5分； 

8.成堆暴露垃圾，每立方米扣1分，一处最多扣3分；
9.路面污水横流，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处扣1分；

10.沙井、沟眼有陈旧污迹或垃圾堵塞，每处扣2分。道边石牙有明显青苔、杂草、污泥，每处扣2分；

11.树枝、旧家具等杂物，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处扣2分；

12.废弃的砖头、瓦块、碎石，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处扣1分。道路泥沙、建筑余泥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平方米扣1分，一处最多扣3分；

13.每处杂草扣1分；

14.蚊蝇孳生地、鼠洞鼠迹每处扣1分；

15.卫生死角发现一处扣3分；
16.每漏收一户居民户或一个门店的垃圾，扣1分；

17.除“四害”不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每处扣3分；

18.未能做到日产日清，车辆存在过夜垃圾的，发现一次扣3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道路

洒水(冲洗)

作业
	1.每天对城区道路统一时间全面进行洒水作业三次，时间分别为：第一次道路洒水要在7：00之前完成，第二次洒水时间为9：00至12：00，第三次洒水时间为14：30至18：00；

2.每月要对城区所有主干道及人行道开展至少一次冲洗工作；

3.车辆作业限速10—20公里/小时，并播放提示音乐、开启警示灯、GPS等，做好实时监控和备检相关工作；洒水车辆标志清晰、齐全；

4.道路洒水、冲洗要文明作业，主动避让行人，经过行人密集地段，洒水车辆要减速慢行、降低水压；道路冲洗作业要避免冲洒到行人；

5.道路洒水、冲洗完成后，路面、路沿石（含花坛、安全岛及候车亭的路侧石）、道路交叉口无积尘泥沙，无积存垃圾及杂物，路面现本底色，排水口通畅无积水；

6.严重污染路面要反复冲洗至干净为止。做到洒水后路面无灰带、无杂物、无漏洒；

7.对城区易受污染道路、易发生扬尘污染道路每天开展洒水作业、喷雾降尘作业不少于6次。


	1.无城区道路洒水工作计划，扣1分；

2.不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洒水工作的，每次扣2分；

3.不按要求开展洒水工作，每少一条路段不洒水扣1分；

4.不按要求开展主干道及人行道冲洗工作，每少一条路段不冲洗扣1分；

5.洒水作业时，不播放提示音乐、不开启警示灯、GPS，超速，安全反光标志不清晰每次每项扣1分；

6.未做到文明作业，被市民投诉的，每起扣2分；

7.对城区易受污染道路、易发生扬尘污染道路每天开展洒水作业、喷雾降尘作业少于6次，每条道路扣2分。

	机械

清扫

作业
	1.机械清扫作业时间：每次洒水工作完成后，立即开展机械清扫作业； 

2.机械清扫作业要按规定车速作业，机械清扫5-8公里/小时，机械保洁8-15公里/小时。原则上按计划线路作业，要求按道路单边进行作业，作业过程中必须打开安全警示灯；

3.确保道路和绿化带底下无积尘，无泥沙土堆、无碎石、无漏扫、无积水、无青苔，道牙净、雨水口净、路边石净，路面和交通标志线见本底色；

4.机械清扫率要达到60%以上。


	1.无机械清扫工作计划，扣1分；

2.不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开展道路机械清扫作业的，每次扣2分；

3.不按规定路线开展机械清扫作业的，每次每少一条道路不进行机扫作业扣1分；

4.机械清扫作业时，不打开安全警示灯、超速、安全反光标志不清晰每次扣1分；

5.机械清扫不干净的，每次每条道路扣2分；

6.机械清扫率不达到60%以上，扣1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人员规范作业
	1.遵纪守法、文明作业，不能与民众发生争吵、谩骂、斗殴；

2.作业工具有序放置，保持整洁；

3.每条道路必须有保洁员定员定岗进行长效普扫保洁，人均清扫面积不得超过6000平方米/人，人均保洁面积不得超过10000平方米/人；

4.作业人员佩证上岗，作业期内穿反光安全服;在作业时间内，不集聚闲聊，工期休息不超过10分钟。作业期间不做与作业无关的事；

5.清扫作业中不得漏扫、甩扫；

6.不得将垃圾、尘土、泥沙、碎石等扫入道路排水口或倒入花坛、绿化带、果皮箱、垃圾集装箱内；

7.停放作业车辆要遵守交通法规；垃圾运输实行密闭，不得超高运输和吊挂杂物；

8.在指定地点倾倒垃圾，严禁在城区焚烧垃圾、树叶和其它杂物；

9.交接班不得出现空档，责任区交界处清扫保洁各过界5米；

10.每班收工后必须清洗作业车辆；

11.在特殊时期要配合相关规定开展工作；

12.严禁作业人员擅自向责任区内单位收取各种费用。


	1.与民众发生争吵、谩骂、斗殴的，每起扣3分；

2.作业工具摆放不整齐，每处扣1分；

3.未定员定岗进行长效普扫保洁，每条道路扣3分；人均清扫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人，每条道路扣3分；人均保洁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人，每条道路扣5分；

4.在规定作业时间内无人上岗或缺岗，每人次扣0.5分；

5.不佩戴上岗证、不穿反光安全服的，每人次扣1分；
6.集聚闲聊或坐岗超过10分钟、做其他无关事情的，发现一次扣2分；
7.清扫中发现漏扫、甩扫的，发现一次扣1分；

8.将垃圾、尘土、泥沙、碎石等扫入道路排水口或倒入花坛、绿化带、果皮箱、垃圾集装箱内，发现一次扣5分；

9.不按交通法规停放作业车辆，作业车辆未实行密闭运输、超高运输、吊挂杂物，每项扣1分；

10.垃圾未在指定地点倾倒，或焚烧垃圾、树叶和其它杂物的，发现一项扣3分；

11.交接班出现空档或交界处清扫未各过界5米的发现一次扣1分；

12.未按要求清洗作业车辆，每车扣1分；

13.在特殊时期拒绝配合相关规定，每起扣5分；

14.发现作业人员擅自收费的一次扣5分；

15.应急作业时，未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清理干净的，每延迟半小时扣3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车辆使用及管理
	1.各种环卫作业车辆（含扫地车、清洗车、洒水车、清运车、人力三轮车、电动保洁车等）标志清晰、车容整洁美观，车体外无污物、无吊挂垃圾、杂物和污垢，车况良好，车体无损、无锈蚀、无污物、无灰垢；

2.作业车辆必须配备反光标识并且不得遮挡；

3.严禁在主、次干道或人行道冲洗作业车辆；

4.要做好车辆的维护、保养、维修工作，避免车辆运行存在安全隐患；

5.及时为机动车辆办理年审、交保险；

6.机动车辆要使用甲方指定的加油站提供的燃油。


	1.无机械化车辆维护管理制度，扣1分；

2.车辆冲洗不到位，存在杂物、污渍、油渍、污水，或异味大的，发现一项每车扣1分；

3.作业车辆无反光标识或反光标识被遮挡发现一次扣2分；

4.在主、次干道或人行道冲洗作业车辆，每起扣5分；

5.车辆标识不规范、不挂牌作业，不按交通规则和作业路线行驶，每车次扣1分；

6.车辆出现故障或安全隐患未及时进行维修或排除隐患，每发现一处扣3分；

7.车辆每行驶6000公里进行一次保养，并将车辆保养记录报备环卫站，未按规定进行车辆保养的，每车扣2分；

8.违规操作，如车辆驾驶不当，导致损坏车辆的，发现一次扣5分；

9.未及时为机动车辆办理年审、交保险，每车每项扣3分；

10.出现安全事故的，在当月考核汇总分中扣分：负主要责任扣6分/起，负次要责任扣3分/起，无责任的不扣分；

11.机动车辆不使用甲方指定的加油站提供的燃油，发现一起扣8分。



	交通护栏的清洗保洁
	1.交通护栏清洗作业采用车辆设备或人工清洗。保证安全、文明作业，使用行业标志及道路作业警示标志，工作人员穿着反光标志服和环卫服装上岗，保证行人、行车的安全及遵守各项交通规则。每月至少全面清洗1次以上；

2.护栏清洗保洁要干净，表面无污迹，见本底色；

3.要合理安排清洗时间，避免在人员、车辆流动高峰期开展清洗工作。


	1.无交通护栏清洗保洁工作计划，扣1分；


2.不按清洗保洁工作计划开展工作，扣2分；


3.交通护栏有明显积尘、污迹的，每路段扣1分；


4.清洗工作不彻底，每路段扣0.5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环卫设 施
	1.果皮箱要做到随满随清，随脏随洗，清理垃圾后要把门关好，不能有垃圾满溢，周边不能有污水和散落垃圾。日常清洗保洁每天至少1次，每周对果皮箱全面大清洗1-2次，清洗范围包括箱体内外、内胆（桶）及地面的污渍和乱涂乱写乱张贴等，达到内外干净整洁，外表无积泥积污、现本色，投递口整洁，周边地面无陈旧油污、无异味的标准；

2.每周开展一次灯柱、公交站牌、休闲坐椅等市政设施的擦洗工作，做到市政设施外表无积泥积污、无乱涂乱写乱张贴等。
	1.未及时清理果皮箱内的垃圾，造成垃圾满溢，每个扣1分；

2.果皮箱未关门，每个扣1分；

3.未按要求每天清洗果皮箱，每个扣1分；

4.果皮箱周边有污水、油渍和散落垃圾，每处扣1分；

5.果皮箱、灯柱、公交站牌、休闲坐椅等市政设施外表有污渍、油渍、乱涂乱写乱张贴等，每个扣1分；

6.未按要求开展灯柱、公交站牌、休闲坐椅等市政设施的擦洗工作，每个扣2分。

	应急处理
	1.必须组建不少于15人的应急突击队伍；

2.城区范围内突发性事件中的环卫工作，须30分钟内安排作业车辆和工人到现场，并按规定的时间完成清理工作任务；
3.做好市、区各级部门布置的临时性、突发性事件、“创城创卫创优”的各项考核评比检查、调研线路保洁、“三重”活动（重大活动、重要节庆、重点时段）、不可抗力自然灾害（如台风、水灾、地震等）等市容环卫工作任务。
	1.未组建应急突击队伍或应急突击队伍人数少于15人，每项扣3分；

2.不按应急处理工作安排进行应急处理的，每次扣5分；

3.应急人员、车辆等不服从政府统一指挥、统一调配的，每次扣5分；

4.中标人不服从环境卫生应急工作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完成清理工作任务，每次扣5分。



	投诉

处理
	    市民投诉（热线、电话、邮件、上访等）、信息采集员和考评人员巡查发现需督办整改等问题。
	1.市民投诉或上级交办、督办经核实，半天内整改完毕不扣分，超过半天内整改完毕，每起扣2分；3天内整改完毕，每起扣5分；超过3天未整改或整改不彻底，每起扣8分；
2.考评工作人员巡查发现的问题，30分钟内完成整改的不扣分，超过30分钟不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每起扣1分；

3.同一个问题被投诉，不能彻底解决，反复被投诉的，每投诉一次扣3分。


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道路养护道路清扫保洁考核标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清扫
保洁
垃圾

收集
	1.对城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支路入口等每天实行普扫和保洁相结合作业模式。清扫保洁时间：普扫5：00至7：00，早上7点钟前要完成普扫工作；保洁时间7:00至22:00；

2.要做到保洁范围内干净整洁，无垃圾乱倒、无废弃物、无果皮纸屑、痰迹烟蒂、无塑料袋、无积泥、无积水及灰带、无杂草、无泥沙和碎石及砖块等垃圾，路面见本色；

3.所有硬化宽度2米以上的水泥路面要求每天拿扫把清扫保洁一次；石板路面和2米以下宽度的水泥路面及人力三轮车无法通行的巷子要求每天用钳子等工具拾捡各种垃圾一次，每周用扫把清扫一次。泥路要求无垃圾遗留；

4.清扫保洁后的垃圾、尘土、泥沙、碎石等要倒入保洁车内，并盖好车盖；

5.果皮箱、垃圾桶和临街门店垃圾收运工作与保洁工作必须同时进行；

6.小街小巷两边所有的居民户生活垃圾每天上午收集清运一次，不能少收漏收；
7.确保清扫保洁垃圾及时清运，做到日产日清；

8.对道路两侧的树池、墙根等地方的建筑余泥、砖头、瓦块、树枝、旧家具等杂物要及时清理，保证树池、墙根等干净整齐；

9.作业范围内无卫生死角；

10.除“四害”要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1.无清扫保洁工作计划，扣1分； 

2.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普扫的，每500m2扣2分；

3.普扫质量差，有明显不洁或漏扫，每条路段扣3分；

4.点状垃圾（烟蒂、果皮、纸屑等），1000平方米范围内不能超出10件，每超出1件扣1分。塑料袋、饮料瓶、砖瓦石块等，超过30分钟不清理，扣2分；

5.袋装垃圾，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袋扣0.5分；

6.面状垃圾（5个及以上点状垃圾组成），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平方米扣1分；

7.零散暴露垃圾（指裸露在室外的垃圾，一般形成时间较短），每平方米扣0.5分； 

8.成堆暴露垃圾，每立方米扣1分，一处最多扣3分；
9.路面污水横流，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处扣1分；

10.沙井、沟眼有陈旧污迹或垃圾堵塞，每处扣2分；道边石牙有明显青苔、杂草、污泥，每处扣2分；

11.树枝、旧家具等杂物，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处扣2分；

12.废弃的砖头、瓦块、碎石，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处扣1分。道路泥沙、建筑余泥超过30分钟不清理，每平方米扣1分，一处最多扣3分；

13.每处杂草扣1分；

14.蚊蝇孳生地、鼠洞鼠迹每处扣1分；

15.卫生死角发现一处扣3分；

16.每漏收一户居民户或一个门店的垃圾，扣1分；

17.垃圾没有日产日清的发现一次扣2分；

18.除“四害”不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每处扣3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公厕保洁维护管理    
	1.公厕实行专人管理，每天24小时全天候免费开放。每天至少进行四次大清洗，作业时间6:00－7:00；12:00－13:00；17:00－18:00，21：00-22:00，厕内设施齐全、完整，无损坏，做到“三通”（通水、通电、排污管道畅通）。制度上墙、工具放置整齐，无乱张贴（涂画）、无乱拉挂、无乱塔建。厕内外指示牌、标志牌规范。定期开展消毒、除“四害”、除臭，并负责周边范围内的环境卫生工作；

2.公厕的日常保洁管理要达到“六无、四净”标准，厕内及周围环境卫生做到“六无”（即：无痰涕纸屑、无屎尿溢塞、无积尘蛛网、无污泥积水、无蝇蛆、无明显臭味）、“四净”（即：地面、蹲位、挡墙净；粪槽、尿槽、池斗净；门窗设备净；周围环境净）；

3.除“四害”要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4.每座公厕每年要视情况清理一至两次化粪池。
	1.无规章制度上墙的，扣1分；

2.不按时开放，每次扣1分；

3.在规定作业时间内无人上岗或缺岗，每人次扣0.5分；

4.保洁和管理人员衣着不整、服务态度差、未佩证上岗，每项扣2分； 

5.公厕周围擅自摆摊设点，或将管理房改作其他经营性用途，扣3分；

6.自来水、照明用电、排污管道不通，每项扣2分； 

7.地面、墙壁、门窗、蹲位、尿槽、池斗、自动冲水器、洗手盆、水龙头、水池损坏或不完善，每处（项）扣2分；

8.设施或设备出现故障或损坏，未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每处扣2分；

9.指示牌、标志牌缺失或不规范，每处扣2分； 

10.除“四害”不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扣2分；

11.公厕内有明显臭味，扣2分； 

12.地面有痰涕、纸屑、烟蒂、污泥、积水等，周边污水横流、保洁不到位，卫生差，每处扣1分； 

13.蹲位、池斗有屎尿陈迹，每处扣1分，蹲位、挡墙不干净，每处扣1分； 

14.未点檀香、未开排气扇、未开灭蝇灯，每项扣2分；

15.公厕内有乱涂画、乱张贴、乱挂晒、积尘、蛛网，每处扣2分； 

16.公厕内堆放杂物，扣1分； 

17.消杀不到位有蚊蝇，扣1分； 

18.未按要求开展化粪池清理工作，扣5分，化粪池淤塞或满溢，扣2分；

19.乱收费，每次扣5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人员规范作业
	1.遵纪守法、文明作业，不能与民众发生争吵、谩骂、斗殴；

2.作业工具有序放置，保持整洁；

3.每条道路必须有保洁员定员定岗进行长效普扫保洁，人均清扫面积不得超过6000平方米/人，人均保洁面积不得超过10000平方米/人；

4.作业人员佩证上岗，作业期内穿反光安全服;在作业时间内，不集聚闲聊，工期休息不超过10分钟。作业期间不做与作业无关的事；

5.清扫作业中不得漏扫、甩扫；
6.不得将垃圾、尘土、泥沙、碎石等扫入道路排水口或倒入花坛、绿化带、果皮箱、垃圾集装箱内；

7.停放作业车辆要遵守交通法规；垃圾运输实行密闭，不得超高运输和吊挂杂物；

8.在指定地点倾倒垃圾，严禁在城区焚烧垃圾、树叶和其它杂物；

9.交接班不得出现空档，责任区交界处清扫保洁各过界5米；

10.每班收工后必须清洗作业车辆；

11.在特殊时期要配合相关规定开展工作；

12.严禁作业人员擅自向责任区内单位收取各种费用。


	1.与民众发生争吵、谩骂、斗殴的，每起扣3分；

2.作业工具摆放不整齐，每处扣1分；

3.未定员定岗进行长效普扫保洁，每条道路扣3分；人均清扫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人，每条道路扣3分；人均保洁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人，每条道路扣5分；

4.在规定作业时间内无人上岗或缺岗，每人次扣0.5分；

5.不佩戴上岗证、不穿反光安全服的，每人次扣1分；

6.集聚闲聊或坐岗超过10分钟、做其他无关事情的，发现一次扣2分；

7.清扫中发现漏扫、甩扫的，发现一次扣1分；

8.将垃圾、尘土、泥沙、碎石等扫入道路排水口或倒入花坛、绿化带、果皮箱、垃圾集装箱内，发现一次扣5分；

9.不按交通法规停放作业车辆，作业车辆未实行密闭运输、超高运输、吊挂杂物，每项扣1分；

10.垃圾未在指定地点倾倒，或焚烧垃圾、树叶和其它杂物的，发现一项扣3分；

11.交接班出现空档或交界处清扫未各过界5米的发现一次扣1分；

12.未按要求清洗作业车辆，每车扣1分；

13.在特殊时期拒绝配合相关规定，每起扣5分；

14.发现作业人员擅自收费的一次扣5分；

15.应急作业时，未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清理干净的，每延迟半小时扣3分。



	项目
	质量要求
	考核标准

	环卫设施
	1.果皮箱要做到随满随清，随脏随洗，清理垃圾后要把门关好，不能有垃圾满溢，周边不能有污水和散落垃圾。日常清洗保洁每天至少1次，每周对果皮箱全面大清洗1-2次，清洗范围包括箱体内外、内胆（桶）及地面的污渍和乱涂乱写乱张贴等，达到内外干净整洁，外表无积泥积污、现本色，投递口整洁，周边地面无陈旧油污、无异味的标准；

2.每周开展一次灯柱、公交站牌、休闲坐椅等市政设施的擦洗工作，做到市政设施外表无积泥积污、无乱涂乱写乱张贴等；

3.作业车辆必须配备反光标识并且不得遮挡。
	1.未及时清理果皮箱内的垃圾，造成垃圾满溢，每个扣1分；

2.果皮箱未关门，每个扣1分；

3.未按要求每天清洗果皮箱，每个扣1分；

4.果皮箱周边有污水、油渍和散落垃圾，每处扣1分；

5.果皮箱、灯柱、公交站牌、休闲坐椅等市政设施外表有污渍、油渍、乱涂乱写乱张贴等，每个扣1分；

6.未按要求开展灯柱、公交站牌、休闲坐椅等市政设施的擦洗工作，每个扣2分；
7.作业车辆外表有污渍、油渍、杂物、外挂垃圾等，每辆扣1分；

8.作业车辆无反光标识或反光标识被遮挡发现一次扣2分。

	应急处理
	1.必须组建不少于15人的应急突击队伍；

2.城区范围内突发性事件中的环卫工作，须30分钟内安排作业车辆和工人到现场，并按规定的时间完成清理工作任务；
3.做好市、区各级部门布置的临时性、突发性事件、“创城创卫创优”的各项考核评比检查、调研线路保洁、“三重”活动（重大活动、重要节庆、重点时段）、不可抗力自然灾害（如台风、水灾、地震等）等市容环卫工作任务。
	1.未组建应急突击队伍或应急突击队伍人数少于15人，每项扣3分；

2.不按应急处理工作安排进行应急处理的，每次扣5分；

3.应急人员、车辆等不服从政府统一指挥、统一调配的，每次扣5分；

4.中标人不服从环境卫生应急工作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完成清理工作任务，每次扣5分。



	投诉

处理
	    市民投诉（热线、电话、邮件、上访等）、信息采集员和考评人员巡查发现需督办整改等问题。
	1.市民投诉或上级交办、督办经核实，半天内整改完毕不扣分，超过半天内整改完毕，每起扣2分；3天内整改完毕，每起扣5分；超过3天未整改或整改不彻底，每起扣8分；
2.考评工作人员巡查发现的问题，30分钟内完成整改的不扣分，超过30分钟不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每起扣1分；

3.同一个问题被投诉，不能彻底解决，反复被投诉的，每投诉一次扣3分。


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道路情况表

	序号
	设施种类
	道路名称
	道路长度（m）
	横断面长度（m）
	中间绿化带（m）
	道路路面宽度（m）
	人行道宽度（m）
	位置
	建设情况
	绿化带保洁面积（㎡）
	道路保洁面积（㎡）
	人行道面积（㎡）

	1
	
	工业大道
	25600
	31
	9
	22
	
	主干道
	投入使用
	230400
	563200
	0

	2
	城市次干路
	纬西十路
	2516.581
	40
	3
	29
	8
	龙赞片区
	部分投入使用
	7549.743
	72980.849
	20132.648

	3
	城市支路
	横九路
	725.13
	20
	0
	12
	8
	新能源片区
	部分投入使用
	0
	8701.56
	5801.04

	4
	城市次干路
	经南六路
	500
	40
	3
	29
	8
	龙赞片区
	部分投入使用
	1500
	14500
	4000

	5
	城市支路
	经南七一路
	900
	40
	3
	29
	8
	龙赞片区
	部分投入使用
	2700
	26100
	7200

	6
	城市主干路
	经南三路
	1500
	25
	0
	19
	6
	坚果加工区
	部分投入使用
	0
	28500
	9000

	7
	城市主干路
	经南四路
	800
	30
	0
	24
	6
	坚果加工区
	部分投入使用
	0
	19200
	4800

	8
	城市支路
	维西十一路
	2500
	36
	2
	28
	6
	龙赞片区
	部分投入使用
	5000
	70000
	15000

	9
	城市次干路
	纵十五路延长线
	620
	30
	0
	24
	6
	书香门地西侧
	部分投入使用
	0
	14880
	3720

	10
	城市主干路
	纬七路
	1343.15
	50
	7
	35
	8
	海峡两岸
	部分投入使用
	9402.05
	47010.25
	10745.2

	11
	城市主干路
	纵一路（D线）
	834.14
	40
	4
	30
	7
	海峡两岸
	部分投入使用
	3336.56
	25024.2
	5838.98

	12
	城市次干路
	纵三路（G线）
	618
	36
	2
	28
	6
	海峡两岸
	部分投入使用
	1236
	17304
	3708

	13
	城市次干路
	横三路（B线）
	1235
	36
	2
	28
	6
	海峡两岸
	投入使用
	2470
	34580
	7410

	14
	城市次干路
	横四路（C线）
	920
	36
	2
	28
	6
	海峡两岸
	投入使用
	1840
	25760
	5520

	15
	城市次干路
	纵五路（E线）
	720
	36
	2
	28
	6
	海峡两岸
	部分投入使用
	1440
	20160
	4320

	16
	城市支路
	经南四一路
	880
	36
	2
	28
	6
	东亚糖厂西侧
	部分投入使用
	1760
	24640
	5280

	17
	城市次干路
	横八路
	688.202
	25
	0
	19
	6
	食品加工区内
	部分投入使用
	0
	13075.838
	4129.212

	18
	城市次干路
	经南一路（F线）
	800
	40
	4
	30
	7
	海峡两岸
	部分投入使用
	3200
	24000
	5600

	19
	城市支路
	经南六一路
	980
	25
	0
	19
	6
	龙赞片区
	投入使用
	0
	18620
	5880

	20
	城市次干路
	经南七二路
	1900
	30
	0
	23
	6
	龙赞片区
	投入使用
	0
	43700
	11400

	21
	城市次干路
	经南七路
	1059.243
	36
	3
	27
	6
	龙赞片区
	部分投入使用
	3177.729
	28599.561
	6355.458

	22
	城市次干路
	纵十五路
	600
	30
	0
	24
	6
	食品加工区
	部分投入使用
	0
	14400
	3600

	23
	城市次干路
	轻一路
	1020
	24
	0
	17
	7
	江北片区
	部分投入使用
	0
	17340
	7140

	24
	城市支路
	渠园路（Ⅰ期）
	651
	12
	0
	8
	4
	江北片区
	投入使用
	0
	5208
	2604

	25
	城市次干路
	中央支路
	876.43
	24
	0
	18
	6
	江北片区
	部分投入使用
	0
	15775.74
	5258.58

	26
	城市次干路
	渠珠大道
	1937.343
	20
	0
	12
	8
	江北片区
	投入使用
	0
	23248.116
	15498.744

	27
	城市次干路
	资源二路
	1026.981
	20
	0
	16
	4
	江北片区
	使用（无企业）
	0
	16431.696
	4107.924

	28
	城市次干路
	横十一路
	700
	25
	0
	19
	6
	食品加工区
	部分投入使用
	0
	13300
	4200

	29
	城市次干路
	经十二路
	775
	40
	3
	33
	4
	化工片区
	部分投入使用
	2325
	25575
	3100

	30
	城市次干路
	纬八路
	360
	30
	0
	24
	6
	龙赞片区
	部分投入使用
	0
	8640
	2160

	31
	
	经南五一路
	3080
	20
	
	
	
	
	未投入使用
	0
	0
	0

	32
	
	纬西十一支路（梧桐新城南侧道路）
	453.321
	14
	0
	10
	4
	龙赞片区
	投入使用
	0
	4533.21
	1813.284

	33
	
	站前一支路（梧桐新城间道路）
	216.546
	14
	0
	10
	4
	龙赞片区
	投入使用
	0
	2165.46
	866.184

	34
	
	S215 线 K263+000～
K269+937 段公路
	5989
	9
	0
	9
	0
	江北片区
	投入使用
	0
	53901
	0

	35
	
	经东二路
	1514
	50
	7
	35
	8
	化工片区
	未投入使用
	10598
	52990
	12112

	36
	
	纬东十路北支路
	636
	20
	0
	16
	4
	化工片区
	未投入使用
	0
	10176
	2544

	37
	
	经东一路
	1726
	25
	0
	19
	6
	化工片区
	未投入使用
	0
	32794
	10356

	38
	
	经十路
	1423
	40
	3
	33
	4
	化工片区
	未投入使用
	4269
	46959
	5692

	39
	
	G359理文-中能建
	6900
	8.5
	0
	8.5
	0
	化工片区
	投入使用
	0
	58650
	0

	合计
	77524.067
	1143.5
	61
	850.5
	213
	
	
	292204.082
	1542623.48
	226893.254


